非法行医屡罚屡犯  最终走向不归路

【案情介绍】
2023年05月05日09时40分，芒市卫生监督大队接到投诉举报，称有人在遮放XX街子XX饭店旁边的一个小铺子(没有门牌号)里面帮人打针输液。接报后，芒市卫生监督大队卫生监督员于2023年05月05日10时49分到达德宏州芒市遮放镇XX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开展现场调查，现场查见：1.德宏州芒市遮放镇XX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的线XXX在其家中为一名患者开展医疗诊疗活动；2.线XXX为患者输液的登记记录；3.线XXX家中存放有大量未使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；4.线XXX家中存放有一袋和一箱输完液体后的空瓶；5.线XXX为患者开展医疗诊疗活动的微信转账收费记录；6.线XXX未能出示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。经调查,线XXX存在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擅自开展医疗诊疗活动的违法行为，分别于2016年03月08日和2017年11月01日被芒市卫生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过两次，2023年05月05日再次发现其违法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，当事人线XXX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给予两次行政处罚以后，再次非法行医的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且情节严重，芒市卫生健康局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，目前已立案调查。
【法律适用】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六条 【非法行医罪;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】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;造成就诊人死亡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(一)》第五十七条　[非法行医案(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)]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，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予立案追诉：
(一)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、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，或者中度以上残疾、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，或者死亡的;
(二)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、流行或者有传播、流行危险的;
(三)使用假药、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、医疗器械，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;
(四)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，再次非法行医的;
(五)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本条规定的“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”：

(一)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;
(二)个人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开办医疗机构的;
(三)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;
(四)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，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;
(五)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活动的。
【案件评析】
[bookmark: _GoBack]本案线XXX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非法行医行为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，再次非法行医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触犯了非法行医罪，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。

